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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项目 指 天长市人民医院分院建设项目

本所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长市
人民医院分院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债券的法律意见》

《实施方案》 指
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具的《天长市人民医院分
院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容诚专字[2023]230Z1909号《天长市人民医院分院
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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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长市人民医院分院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

法律意见

德恒合非字 2066250-6号

致：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20〕43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就本项目申请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申请机构本次申请的相关文件和材料，

并得到申请机构如下保证，即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的要求，且已将全部事

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所有文件和材料上的

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

关政府部门、企业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查，发表

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偿债能力、债券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中对有关会计师报告、实施方案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这些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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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所

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财政主管部门。

本法律意见仅供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申请机构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主体

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411810032120096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安徽省天长市二凤南路政务区

负责人 房曰林

登记机关 天长市编委会

本所律师认为，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独立的法

人资格，合法有效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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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1.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工期 64个月，即 2020年 4月至 2025年 9

月。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五个分院即广陵院区、千秋院区、杨村院区、仁和院

区、石梁院区工程项目的单体建筑及配套辅助设施建设、基本医疗设备购置等。

新建医疗卫生业务用房总建筑面积约 100,218.00㎡，主要建设内容为：

（1）广陵院区新建、改扩建门（急）诊楼、住院楼、感染疾病综合住院楼、

检验中心等，新增住院床位约 80张，建筑面积约 7,218.00㎡，估算投资 8,119

万元；

（2）千秋院区新建门（急）诊楼、住院楼、感染疾病综合住院楼、检验检测

中心、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等项目，新增住院床位约 140张（含感染科、留观室、

隔离室等），建筑面积约 50,500.00㎡，估算投资 45,226万元；

（3）杨村院区新建门（急）诊楼、住院楼、感染疾病综合住院楼、检验中心

等项目，新增住院床位约 150张，建筑面积约 25,000.00㎡，估算投资 24,717万

元；

（4）仁和院区新建新建、改扩建门（急）诊楼、住院楼、感染疾病综合住院

楼、检验中心等，新增床位约 60张，建筑面积约 12,000.00㎡，估算投资 13,581

万元；

（5）石梁院区新建新建、改扩建门（急）诊楼、住院楼、感染疾病综合住院

楼、检验中心等，新增床位约 60张，建筑面积约 5,500.00㎡，估算投资 6,356

万元。

2. 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实施方案》《评价报告》，项目总投资为 98,000.00万元，其中工程

费用 80,426.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5,893.00万元，预备费 6,905.80万元，建

设期利息 4,775.20万元。

3. 资金筹措方案及应付本息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评价报告》，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98,000.00万元，其

中项目资本金 20,000.0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20.41%；专项债券募集 78,000.00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79.59%。专项债券已于 2021年发行 8,000.00万元，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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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为 20年，利率 3.54%；2022年已发行 9,0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20年，预

计利率 3.27%；2023年已发行 11,000.00万元，其中 3,0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20年，预计利率 3.06%，8,0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20年，预计利率 3.09%；

2024年已发行 2,0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20年，预计利率 2.65%；2025年计划

发行 48,000.00万元，本次发行 3,0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20年，预计利率 3.76%；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第 20年年末偿还本金。

三、项目合法性

（一）本项目用地情况

1. 2020年 4月 26日，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 341181202002060 号），建设项目名称为天长市人民医院分院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名称为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建设项目依据为发改委批复，建设

项目拟选位置为天长市杨村镇、仁和集镇、石梁镇，市广陵社区、市千秋社区，

拟用地面积为 57615平方米。

2. 2020年 4月 22日，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关于天长市人民医院

分院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函》（天自然资规函[2020]81号），同意该项目用

地预审。

3.2022年 2月 22日，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建字第 341181202201001号），经审核，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和用途管制要求。

（二）本项目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已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1. 2020年 4月 20日，天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天长市人民医院

分院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天发改审批[2020]121号），同意本项目予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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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年 4月 23日，天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天长市人民医院

分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天发改审批[2020]233号），原则同意

可研报告提出的实施方案。

3. 2020年 4月 23日，滁州市天长市生态环境分局出具《关于天长市人民医

院分院建设项目的环保审查意见》（天环函[2020]21号），同意本项目开展前期

工作。

4. 2021年 9月 21日，天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3411812007200001-SX-001），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批。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门诊、住院次均收费、其他收入达和停车场收入达到预

测的 100%的情况下项目净收益为 179,462.88，本息覆盖倍数为 1.33；按照市人

民医院千秋分院、杨村分院、广陵分院、仁和分院和石梁分院的门诊人次和住院

人次的增速只达到预期 95%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28；按照市人民医院千

秋分院、杨村分院、广陵分院、仁和分院和石梁分院的门诊人次和住院人次的增

速只达到预期 90%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23，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

收益达到平衡的要求。

五、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1.会计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20854927874）、《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N0.0011

869）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92）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

资质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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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201311456810），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

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本所律师认为：

1.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独立的

法人资格。

2.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批。

3.本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达到平

衡的要求。

4.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正本壹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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